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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农职院〔2020〕64 号

河南农业职业学院
关于印发《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学生宿舍空调

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相关职能部门、各学院：

为做好学生宿舍空调的使用管理工作，学生处制订了《河南

农业职业学院学生宿舍空调使用管理办法》，并征求后勤管理处、

计财处等职能部门的意见和建议，已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组织学生管理人员和学生学习，并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学生宿舍空调使用管理办法

河南农业职业学院

2020 年 8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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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学生宿舍空调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做好学生宿舍空调的使用管理工作，确保空调正

常运行和学生人身安全，科学有效地使用学校电力资源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学生入住宿舍前，后勤管理处应确保每台空调能够

正常运行。

第三条 照明与空调同一线路的公寓（如现干训楼、北临街

楼），学校为一、二年级入住宿舍学生每年免费提供电量 50 度

（每月5度/生，每年按10个月核定；中途入住公寓从当月算起）；

照明与空调不同线路的公寓（如现 1-7 号公寓），学校仅免费提

供照明用电。

第四条 学校根据公寓照明与空调供电线路情况提前为空

调取电卡充值。

对于照明与空调同一线路的宿舍，根据宿舍可入住学生数为

每个宿舍空调取电卡足额充值免费电量。

对于照明与空调不同线路的宿舍，学校为每个宿舍空调取电

卡预充电 100 度。

第五条 空调取电卡续费由宿舍长到计财处办理，每度电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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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居民用电标准执行。空调电费由宿舍成员平均分担。计财处应

为学生开具缴费收据。

照明与空调同一线路的宿舍，若入住宿舍人数有变化，核实

后根据人员变动时间点和现有人数核减或增加免费电量额度，核

算应缴纳电费。

照明与空调不同线路的宿舍，各宿舍应同时补缴预充的 100

度电费。

宿舍是否继续使用空调，坚持少数服从多数原则。宿舍确定

不再继续使用空调，必须及时到计财处补缴所欠电费。

第六条 由计财处负责空调取电卡的充值工作，充值完毕后

转交学生处。学生处负责提供宿舍号、空调电表编号、容纳学生

数、充值额度等。

第七条 学生宿舍分配至各学院后，各学院到学生处领取遥

控器和取电卡。学生跟（顶）岗实习离校退宿后应当将遥控器和

取电卡如数归还学生处。学生处应做好遥控器和取电卡的发放和

归还记录。

第八条 遥控器和取电卡由宿舍长妥善保存和管理，各宿舍

成员应当谨慎使用，妥善保管。如丢失或人为损坏，应及时到后

勤管理处购买遥控器，到计财处购买取电卡，学校按厂家供货价

出售；自然报废的，予以免费更换。

第九条 空调开（关）机要使用遥控器或手机软件，严禁手

动开（关）空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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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初次使用空调时，遥控器电池由学校统一免费提

供，以后更新电池由宿舍成员自费。遥控器长时间不使用时应卸

下电池。

第十一条 学校提倡节约用电，空调温度设置应严格执行国

家节能相关规定，制冷时温度设置应不低于 26℃，制热时不高

于 20℃。空调运行期间要关闭门窗，以免影响制冷或制热效果；

学生离开宿舍应关闭空调。

第十二条 清洗内机滤网时应在关机状态下取出，谨慎开关

内机盖子；不得在空调内机上涂抹、刻划、粘贴，保持内机的机

身整洁；不要用手调节导风板或将手伸入出风口内。保持空调外

机出风口通畅，不得在外机上放置、覆盖或悬挂任何物品；严禁

踩踏空调外机。

第十三条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因故调整宿舍，新入住学生应

将原宿舍空调余额电费支付给原宿舍学生。双方班主任负责协调

工作。

学生因退学、休学、入伍等退宿，电费余额由宿舍成员之间

自行协商处理，班主任应做好协调工作。

学生因跟（顶）岗实习离校退宿，学生处负责统计各宿舍电

量余额并清零，将剩余电量按电价折合为金额；各学院负责提供

或核准各宿舍学生基本信息（宿舍号、班级、姓名、身份证号、

学校指定银行卡号、退还金额即余额平均数等），由学生处统一

造表，按学校规定退费程序退还给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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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学生因跟（顶）岗实习离校、宿舍调整等原因集

体退宿时，学生处、后勤管理处和各学院联合对宿舍空调进行验

收。如有人为损坏的，学生照价赔偿；责任人不明的，由全体宿

舍成员共同赔偿。

第十五条 空调的日常维护与维修由后勤管理处负责。

第十六条 学生发现空调出现异常应及时停机并报修。空调

报修应先到公寓管理员办公室登记，由公寓管理员网上报修或拨

打维修电话。空调维修人员需携带身份证或工作证（牌），凭学

生处开具的证明进入公寓。

第十七条 严禁把空调接入照明线路，否则，每发现一次收

取电费 100 元，首次给予当事人警告处分，再次给予严重警告处

分，直至开除学籍；责任不明的，给予全体宿舍成员违纪处分。

空调插座封条有揭撕痕迹的，按接入照明线路处理。

第十八条 凡因学生使用不当或违规操作造成人身伤害或

造成火灾的，由责任人承担一切责任；责任人不明的，由全体宿

舍成员共同承担，并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九条 班主任应当积极配合本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开

展工作，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与管理，有效化解学生因电费缴纳、

空调开（关）机、温度设置、继续使用与否等产生的矛盾纠纷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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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31 日印发


